
 梁河县防震减灾局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根据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我局严格按部门预算的编制要求认真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现将我局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基本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州有关防震减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地震行业标准。

（二）组织编制全县防震减灾规划和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负责建立地震监测预报工作体系。按照省、州地震监测台网（站）建设规划，负责全县地震监测台网（站）及信息系统建设；开展地震预测预报研究，制定长、中、短、临地震预测预报方案并组织实施；承担全县群测群防工作管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保护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

（四）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震灾预防工作体系。负责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及抗震设防要求的监督管理；管理全县的地震灾害预测；制定梁河县地震应急预案并检查落实情况；组织开展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工作，并按照有关规定审核防震减灾宣传报道。

（五）会同建设部门编制全县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草案；会同建设部门开展农村民居建筑工匠抗震设防技能培训；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农村民居抗震基础数据库。 

（六）承担县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办事机构的职能；负责震情和灾情速报，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地震灾害调查与损失评估；参与制定地震灾区重建规划。

（七）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地震紧急救援工作体系。提出地震应急救援指挥技术体系的长期发展规划；开展地震应急演练。

（八）承担全县地震行政诉讼工作；负责地震技术标准的宣传、贯彻、实施和执行监督。

（九）承担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一）预算编制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导。严格按照财政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总体要求，坚持公正、公平、公开原则，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管理，强化财政专项资金和项目资金管理，为实现年初预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及保障。

（二）预算编制基本原则

1.依法理财原则。按照公开、公正、透明的要求，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行为。编制预算时做到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体现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并符合省州县相关要求。

2.真实完整原则。防震减灾局预算数据均真实准确。

3.结构优化原则。有效整合财政资金，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等公用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4.收支平衡原则。防震减灾局预算编制均做到收支平衡。严格执行增收节支、理性节约的各项规定，坚持统筹兼顾，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5.公开透明原则。加强预算法律法规宣传，做到政策制度公开透明；明确预算编制各阶段重点工作；建立健全预算信息公开机制，有序推进预算信息公开。

三、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其中：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1个。部门在职人员编制4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事业编制4人。在职实有8人，其中：财政全供养8人，离退休人员0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0人。车辆编制1辆，实有车辆1辆。（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基本情况分布图表等）

四、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7年防震减灾局总收入90.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90.4万元。
2017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90.4万元，其中，本年收入90.4万元，上年结转收入1.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90.4万元。
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90.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2.4万元，占总支出的80％，项目支出18万元，占总支出的20％。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支出分别列“2200401（类）（款）”支出，主要反映的是行政运行支出，（对“款”解释说明）、“2200402、2200405（类）（款）”支出，主要反映的是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和地震预测预报支出。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17年用于保障单位机关、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90.4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占基本支出的80％；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占基本支出的5％。2017年基本支出是72.4万元比2016年增加22.37万元，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是2017年工资调整变动。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17年用于保障单位机构、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18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经费3万元开支，地震预测预报经费15万元， 2017年比去年增加15万元，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是2017年项目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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